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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- 其他指標揭露

  1. 歷年總部與門市用電量

  2. 歷年電費統計

  3. 歷年的排放量

  4. 歷年用水量

單位：公噸 CO2e

　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

總部大樓用電量 ( 萬度 ) 150 143 125 116

門市用電量 ( 萬度 ) 81,180 81,093 82,613 81,583 

區域辦公室與訓練中心 ( 萬度 ) -- -- 97 98

總計 ( 萬度 ) 81,330 81,236  82,835  81,798 

　 範疇一 範疇二 總量 盤查邊界

2014 年 115,948.900 422,949.967 538,898.867 僅門市，不含總部及區域辦公室 / 訓練中心 / 商場用電。

2015 年 121,479.960 428,173.526 549,653.486 僅門市，不含總部及區域辦公室 / 訓練中心 / 商場用電。

2016 年 117,313.660 438,196.536 555,510.196 含總部、區域辦公室、訓練中心、門市 ( 不含商場 )。

2017 年 119,389.058 432,710.053 552,099.111 經 SGS 認證 ISO14064-1，含總部、區域辦公室、訓練中

心、門市及商場，部分營業據點無法取得憑證故未納入。

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

總部大樓用水量 ( 度 ) 5,994 5,207 5,461 5,312

門市用電量 ( 萬度 ) 947,188 926,852 710,936 1,225,970

總用水量 ( 度 ) 953,182 932,059 716,397 1,231,282

統計的門市家數 ( 家 ) 2,347 家 2,347 家 2,803 家 3,638 家

　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

電費金額 ( 仟元 ) 2,633,760 2,452,052 2,173,833 2,135,407

註：2014 至 2016 年門市資料為每個月依據台電公司提供資料，及門市主檔面積來推估所有門市用電；2016 年起

統計區辦公室與訓練中心；2017 年經 SGS 查證數據，門市部分另含 22 個商場。

註：統計邊界包含總部及門市，不包含區域辦公室、訓練中心及商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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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盤查查證聲明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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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RI4.0 指標對照表
  一般揭露事項

揭露項目 頁次 對應章節及特別說明

G4-1 提供組織最高決策者對永續性議題的聲明及回應議題
的策略

2 經營者的話

G4-3 說明組織名稱 15
1. 統一超商 - 幸福企業

1.1 公司規模與背景

G4-4 說明主要品牌、產品與服務 15
1. 統一超商 - 幸福企業

1.1 公司規模與背景

G4-5 說明組織總部所在位置 15
1. 統一超商 - 幸福企業

1.1 公司規模與背景

G4-6 組織營運所在的國家數量及國家名 15
1. 統一超商 - 幸福企業

1.1 公司規模與背景

G4-7 所有權的性質與法律形式 15
1. 統一超商 - 幸福企業

1.1 公司規模與背景

G4-8 說明組織所提供服務的市場 15
1. 統一超商 - 幸福企業

1.1 公司規模與背景

G4-9 說明組織規模 15
1. 統一超商 - 幸福企業

1.1 公司規模與背景

G4-10 按聘僱類型、聘僱合約、聘僱地區及性別分類的員工
總數

75
5. 統一超商 - 幸福職場

5.1 多元人文制度

G4-11 受集體協商協定保障之總員工數比例 -- 無工會，不適用

G4-12 描述組織的供應鏈 34
2. 統一超商 - 幸福商品與服務

2.3 幸福的維持 - 永續供應鏈管理

G4-13 報告期間有關組織規模、結構、所有權或供應鏈的任
何重大變化

-- 本報告期間未有重大變化

G4-14 說明組織是否具有因應相關之預警方針或原則 24
1. 統一超商 - 幸福企業

1.3 營運策略與管理

G4-15 列出經組織簽署認可，而由外部所開發的經濟、環境
與社會規章、原則或其他倡議

-- 2017 年未有對外部承諾之倡議

G4-16 列出組織參與的公協會（如產業公協會）和國家或國
際性倡議組織的會員資格

15
1. 統一超商 - 幸福企業

1.1 公司規模與背景

G4-17 合併財務報表所包含的所有實體 1 關於本報告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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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露項目 頁次 對應章節及特別說明

G4-18 界定報告內容與考量面邊界的流程及組織如何依循 9 重大議題與利害關係人溝通

G4-19 所有在界定報告內容過程中所鑑別出的重大考量面 9 重大議題與利害關係人溝通

G4-20 針對每個重大考量面，組織內部在考量面上的邊界 9 重大議題與利害關係人溝通

G4-21 針對每個重大考量面，組織外部在考量面上的邊界 9 重大議題與利害關係人溝通

G4-22 對先前報告書中所提供之任何資訊有進行重編的影響
及原因

-- 無重編，故不適用

G4-23 和先前報告期間相比，在範疇與考量面邊界上的顯著
改變

-- 無重大改變，故不適用

G4-24 組織進行議合的利害關係人群體 9 重大議題與利害關係人溝通

G4-25 鑑別與選擇利害關係人的方法 9 重大議題與利害關係人溝通

G4-26 與利害關係人議合的方式 9 重大議題與利害關係人溝通

G4-27 利害關係人所提出之關鍵議題與關注事項及組織的
回應

9 重大議題與利害關係人溝通

G4-28 提供資訊的報告期間 1 關於本報告書

G4-29 上一次報告的日期 1 關於本報告書

G4-30 報告週期 1 關於本報告書

G4-31 聯絡資訊 1 關於本報告書

G4-32 GRI 揭露指標、遵循選項以及外部確信報告 102 關於本報告書 
GRI 4.0 指標對照表

G4-33 組織為報告取得外部確信的政策與做法 1 關於本報告書

G4-34 組織的治理結構 21
1. 統一超商 - 幸福企業

1.2 公司治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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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露項目 頁次 對應章節及特別說明

G4-36 說明組織是否任命經營管理階層負責經濟、環境和社
會議題，並是否直接向最高治理機構報告

21
1. 統一超商 - 幸福企業

1.2 公司治理

G4-38

按以下分類，說明最高治理機構及其委員會的組成：

* 執行董事或非執行董事

* 獨立董事

* 治理機構的任期

* 治理機構各成員的其他重要職位及承諾，及其承諾
的性質

* 性別

* 弱勢社會群體的成員

* 經濟、環境、社會衝擊相關之能力

* 利害關係人代表

21
1. 統一超商 - 幸福企業

1.2 公司治理

G4-39
說明最高治理機構的主席是否亦為經營團隊成員 ( 如
果是，說明其在組織管理階層的功能及如此安排的
原因 )

-- 董事長未兼任執行長

G4-40

說明最高治理機構及其委員會之提名與遴選流程，以
及最高治理機構成員提名和遴選的準則，包括：

* 是否以及如何考量多元性

* 是否以及如何考量獨立性

* 是否及如何考量經濟、環境與社會議題相關的專業
知識和經驗

* 是否以及如何考量利害關係人 ( 包含股東 ) 的參與

21
1. 統一超商 - 幸福企業

1.2 公司治理

G4-41 說明最高治理機構如何確保避免及管理利益衝突之流
程。說明是否有向利害關係人揭露利益衝突

21
1. 統一超商 - 幸福企業

1.2 公司治理

G4-48 說明最高層級委員會或職位，其職責為正式檢視及核
准組織永續性報告書，並確保已涵蓋所有重大考量面

21
1. 統一超商 - 幸福企業

1.2 公司治理

G4-51 說明最高治理機構和高階管理階層的薪酬政策 21
1. 統一超商 - 幸福企業

1.2 公司治理

G4-52
說明薪酬決定的流程。說明是否有薪酬顧問參與薪酬
的制定，以及他們是否獨立於管理階層。說明薪酬顧
問與組織之間是否存在其他任何關係

21
1. 統一超商 - 幸福企業

1.2 公司治理

G4-56 描述組織之價值、原則、標準和行為規範 21
1. 統一超商 - 幸福企業

1.2 公司治理

G4-57 說明對倫理與合法行為徵詢意見及組織誠信相關事務
之內外部機制，如服務專線或諮詢專線

21
1. 統一超商 - 幸福企業

1.2 公司治理

G4-58
說明對於舉報有違倫理或不合法行為及組織誠信相關
問題的內、外部機制，如透過直屬管理向上報告、舉
報機制或是專線

21
1. 統一超商 - 幸福企業

1.2 公司治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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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量面 DMA 與指標 頁次 對應章節及特別說明

經濟績效

G4-EC1 組織所產生及分配的直接經濟
價值

15
24

1. 統一超商 - 幸福企業

1.1 公司規模與背景 
1.3 營運策略與管理

G4-EC2 氣候變遷對組織活動所產生的
財務影響及其他風險與機會

24
1. 統一超商 - 幸福企業

1.3 營運策略與管理

G4-EC3 組織確定福利計畫義務的範圍 75 5. 統一超商 - 幸福職場 
5.1 多元人文制度

市場形象 G4-EC5
在重要營運據點，不同性別的
基層人員標準薪資與當地最低
薪資的比例

75 5. 統一超商 - 幸福職場 
5.1 多元人文制度

間接經濟衝擊 G4-EC8 顯著的間接經濟衝擊，包括衝
擊的程度

59
65
71

4. 統一超商 - 幸福好鄰居

4.1 統一超商好鄰居文教基金會

4.2 打造統一超商專屬幸福感

4.3 統一超商商場幸福平台

採購實務 G4-EC9 於重要營運據點，採購支出來
自當地供應商之比例

34
2. 統一超商 - 幸福商品與服務

2.3 幸福的維持 - 永續供應鏈管理

原物料 G4-EN1
組織在報告期間內，用於生產
和包裝主要產品或服務所用之
原物料的總重量或體積

34
2. 統一超商 - 幸福商品與服務

2.3 幸福的維持 - 永續供應鏈管理

能源 *

G4-DMA 能源管理方針 46
3. 統一超商 - 幸福愛地球

3.1 節能減碳綠色生活

G4-EN3 組織內部的能源消耗量 46
3. 統一超商 - 幸福愛地球

3.1 節能減碳綠色生活

G4-EN4 組織外部的能源消耗量 46
3. 統一超商 - 幸福愛地球

3.1 節能減碳綠色生活

G4-EN5 能源密集度 46
3. 統一超商 - 幸福愛地球

3.1 節能減碳綠色生活

G4-EN6 減少能源的消耗 46
3. 統一超商 - 幸福愛地球

3.1 節能減碳綠色生活

G4-EN7 降低產品和服務的能源需求 46
3. 統一超商 - 幸福愛地球

3.1 節能減碳綠色生活

  特定揭露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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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量面 DMA 與指標 頁次 對應章節及特別說明

排放

G4-EN15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（範疇一） 46
3. 統一超商 - 幸福愛地球

3.1 節能減碳綠色生活

G4-EN16 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（範
疇二）

46
3. 統一超商 - 幸福愛地球

3.1 節能減碳綠色生活

G4-EN17 其他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（範
疇三）

46
3. 統一超商 - 幸福愛地球

3.1 節能減碳綠色生活

G4-EN18 溫室氣體排放強度 46
3. 統一超商 - 幸福愛地球

3.1 節能減碳綠色生活

G4-EN19 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 46
3. 統一超商 - 幸福愛地球

3.1 節能減碳綠色生活

產品及服務

G4-EN27 降低產品和服務對環境衝擊的
程度

46
3. 統一超商 - 幸福愛地球

3.1 節能減碳綠色生活

G4-EN28 按類別說明回收已售出之產品
及產品之包裝材料的百分比

54
3. 統一超商 - 幸福愛地球

3.2 資源回收一起來

法規遵循 *

G4-DMA 法規遵循管理方針 57
3. 統一超商 - 幸福愛地球

3.4 法規遵循

G4-EN29
違反環境法律和法規被處巨額
罰款的金額，以及所受罰款以
外之制裁的次數

57
3. 統一超商 - 幸福愛地球

3.4 法規遵循

交通運輸 G4-EN30
為組織營運而運輸產品、其他
商品、原料以及員工交通所產
生的顯著環境衝擊

46
3. 統一超商 - 幸福愛地球

3.1 節能減碳綠色生活

整體情況 G4-EN31 按類別說明總環保支出及投資 55
3. 統一超商 - 幸福愛地球

3.3 綠色會計與綠色採購

供應商環境評估 G4-EN32 採用環境標準篩選新供應商的
的比例

34
2. 統一超商 - 幸福商品與服務

2.3 幸福的維持 - 永續供應鏈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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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量面 DMA 與指標 頁次 對應章節及特別說明

勞僱關係 *

G4-DMA 勞僱關係管理方針 75
5. 統一超商 - 幸福職場

5.1 多元人文制度

G4-LA1
按年齡組別、性別及地區劃分
新進員工和離職員工的總數及
比例

75
5. 統一超商 - 幸福職場

5.1 多元人文制度

G4-LA2
按重要營運據點劃分，只提供
給全職員工 ( 不包括臨時或兼
職員工 ) 的福利

75
5. 統一超商 - 幸福職場

5.1 多元人文制度

G4-LA3 按性別劃分，育嬰假後復職和
留任的比例

75
5. 統一超商 - 幸福職場

5.1 多元人文制度

勞資關係 *

G4-DMA 勞 / 資關係管理方針
75
83

5. 統一超商 - 幸福職場

5.1 多元人文制度

5.2 友善和諧職場環境

G4-LA4 是否在集體協商中具體說明有
關重大營運變化的最短預告期

83
5. 統一超商 - 幸福職場

5.2 友善和諧職場環境

職業健康

與安全 *

G4-DMA 職業健康與安全管理方針 83
5. 統一超商的友善職場

5.2 友善和諧職場環境

G4-LA5

在正式的勞工健康與安全管理
委員會中，協助監督和建議職
業健康與安全相關規劃的勞方
代表比例

83
5. 統一超商的友善職場

5.2 友善和諧職場環境

G4-LA6

按地區和性別劃分的工傷類
別、工傷頻率、職業病、損失
日數比例及缺勤率，以及因公
死亡事故總數

83
5. 統一超商的友善職場

5.2 友善和諧職場環境

G4-LA7 與其職業有關之疾病高發生率
與高風險的勞工

-- 統一超商所屬產業無相關情形，不
適用。

G4-LA8 工會正式協約中納入健康與安
全相關議題

-- 統一超商無工會，不適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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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量面 DMA 與指標 頁次 對應章節及特別說明

訓練與教育 *

G4-DMA 訓練與教育管理方針 88
5. 統一超商 - 幸福職場

5.3 豐富完善職涯規劃

G4-LA9 按性別和員工類別劃分，每名
員工每年接受訓練的平均時數

88
5. 統一超商 - 幸福職場

5.3 豐富完善職涯規劃

G4-LA10
強化員工持續受僱能力以及協
助其管理退休生涯的職能管理
與終生學習計畫

88
5. 統一超商 - 幸福職場

5.3 豐富完善職涯規劃

G4-LA11
按性別和員工類別劃分，接受
定期績效及職涯發展檢視的員
工比例

88
5. 統一超商 - 幸福職場

5.3 豐富完善職涯規劃

員工多元化

與平等機會
G4-LA12

按性別、年齡層、少數族群及
其他多元化指標劃分，公司治
理組織成員和各類員工的組成

75
5. 統一超商 - 幸福職場

5.1 多元人文制度

女男同酬 G4-LA13
按員工類別和重要營運據點
劃分，女男基本薪資和報酬
的比例

75
5. 統一超商 - 幸福職場

5.1 多元人文制度

勞工實務問題

申訴機制
G4-LA16 經由正式申訴機制立案、處理

和解決的勞工實務申訴的數量
83

5. 統一超商 - 幸福職場

5.2 友善和諧職場環境

不歧視 G4-HR3 歧視事件的總數，以及組織採
取的改善行動

83
5. 統一超商 - 幸福職場

5.2 友善和諧職場環境

強迫與

強制勞動
G4-HR6

已鑑別為具嚴重強迫或強制勞
動事件風險的營運據點和供應
商，以及有助於減少任何形式
的強迫或強制勞動的行動

83
5. 統一超商 - 幸福職場

5.2 友善和諧職場環境

評估 G4-HR9 接受人權檢視或衝擊評估的營
運據點之總數和百分比

83
5. 統一超商 - 幸福職場

5.2 友善和諧職場環境

人權問題

申訴機制
G4-HR12 經由正式申訴機制立案、處理

和解決的人權問題申訴的數量
83

5. 統一超商 - 幸福職場

5.2 友善和諧職場環境

當地社區 *

G4-DMA 當地社區管理方針
59
65

4. 統一超商 - 幸福好鄰居

4.1 統一超商好鄰居文教基金會

4.2 打造統一超商專屬幸福感

G4-SO1
營運據點中，已執行當地社區
議合、衝擊評估和發展計畫的
據點之百分比

59
65
71
72

4. 統一超商 - 幸福好鄰居

4.1 統一超商好鄰居文教基金會

4.2 打造統一超商專屬幸福感

4.3 統一超商商場幸福平台

4.4 統一超商福委會 - 愛‧自然社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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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量面 DMA 與指標 頁次 對應章節及特別說明

法規遵循 *

G4-DMA 法規遵循管理方針 42
2. 統一超商 - 幸福商品與服務

2.4 幸福的保證 - 法規遵循

G4-SO8
違反法規被處巨額罰款的金
額，以及所受罰款以外之制裁
的次數

42
2. 統一超商 - 幸福商品與服務

2.4 幸福的保證 - 法規遵循

顧客的健康

與安全 *

G4-DMA 顧客的健康與安全管理方針
30

34

2. 統一超商 - 幸福商品與服務

2.1 幸福的源頭 - 商品安全管理

2.3 幸福的維持 - 永續供應鏈管理

G4-PR1
為改善健康和安全而進行衝擊
評估的主要產品和服務類別之
百分比

30
2. 統一超商 - 幸福商品與服務

2.1 幸福的源頭 - 商品安全管理

G4-PR2

依結果分類，違反有關產品和
服務在其生命週期內之健康與
安全性衝擊的法規和自願性準
則的事件總數

42
2. 統一超商 - 幸福商品與服務

2.4 幸福的保證 - 法規遵循

產品及

服務標示 *

G4-DMA 產品及服務標示管理方針 42
2. 統一超商 - 幸福商品與服務

2.4 幸福的保證 - 法規遵循

G4-PR3

依組織資訊與標示程序所劃分
的產品與服務資訊種類， 以
及需要符合此種資訊規定的重
要產品及服務類別的百分比

42
2. 統一超商 - 幸福商品與服務

2.4 幸福的保證 - 法規遵循

行銷溝通 *

G4-DMA 行銷溝通管理方針 42
2. 統一超商 - 幸福商品與服務

2.4 幸福的保證 - 法規遵循

G4-PR6 禁止或有爭議產品的銷售 42
2. 統一超商 - 幸福商品與服務

2.4 幸福的保證 - 法規遵循

G4-PR7

按結果類別劃分，違反有關行
銷推廣（包括廣告、推銷及贊
助）的法規及自願性準則的事
件總數

42
2. 統一超商 - 幸福商品與服務

2.4 幸福的保證 - 法規遵循

顧客隱私 G4-PR8 經證實與侵犯顧客隱私權或遺
失顧客資料有關的投訴次數

42
2. 統一超商 - 幸福商品與服務

2.4 幸福的保證 - 法規遵循

法規遵循 G4-PR9
因產品與服務的提供與使用而
違反法律和規定被處巨額罰款
的金額

42
2. 統一超商 - 幸福商品與服務

2.4 幸福的保證 - 法規遵循

品牌管理 * 品牌管理管理方針 15
1. 統一超商 - 幸福企業

1.1 公司規模與背景

客戶關係管理 * 客戶關係管理管理方針 34
2. 統一超商 - 幸福商品與服務

2.2 幸福的傳遞 - 優質服務與品質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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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確信標的資訊 頁次 適用基準
作業

辦法

1

「商品安全委員會」從安全與品質角度出
發，針對統一超商自有商品建立系統性管理
制度，管理範圍涵蓋 100% 自有商品。2017
年共召開三次會議，討論內容包括政府法規
鑑別、代工廠與供應商評鑑缺失、商品安全
訊息、食品安全監測計畫及其執行進度等。

30

2017 年商品安全委員會組織及
運作管理程序及 2017 年間商
品安全委員會召開次數總和，
及其影響的主要產品類別與百
分比。

百分比係依據商品安全委員會
運作範圍及結果，若影響全公
司所有產品類別，即為 100%。

第一款

第一目

2

「商品安全訊息蒐集及盤查追蹤作業標準」
影響統一超商所有的自有商品，佔統一超商
自有商品的 100%，2017 年商品安全訊息收
集 922 件。

註 : A 級及 B 級訊息係以公司內部訊息公告
日統計，L級訊息係以法規訊息發布日統計。

31

依據「商品安全訊息蒐集及盤
查追蹤作業標準」所定義之訊
息 ( 請詳第 31 頁 )，2017 年度
蒐集之商品安全訊息數及其影
響的主要產品類別與百分比。

百分比係依據商品安全訊息蒐
集及盤查追蹤運作範圍及結果，
若影響全公司所有產品類別，
即為 100%。

第一款

第一目

3
2017 年初次運輸導入達 100% 的產品包含
速食 (米食 /麵食 /沙拉 )、米飯、調理麵包、
香蕉及生鮮蔬菜 ( 除玉米棒及筍類 )。

33

依據公司所訂導入初次運輸物
流配送管理機制 ( 請詳第 33
頁 )，2017 年底已簽訂初次運
輸物流配送合約之廠商其供貨
產品類別項目佔公司 2017 年該
產品類別銷售額的百分比。

第一款

第一目

4

此外亦透過管理顧問公司，針對門市商品效
期管理品保作業查核。2017 年受稽核的門
市占全台所有門市的 99.2% ( 註 )。

註 : 少數門市係因 2017 年初關店或 2017 年
末開店，故未於 2017 年受稽核。

33

依據公司門市過期品下架控管
查核機制，全年度受管理顧問
公司稽查之門市數佔全年度全
台所有門市數之百分比。

第一款

第一目

5.

統一超商亦委託管理顧問公司對門市品保訓
練認證情形做稽核，2017 年受稽核的門市
占全台所有門市的 99.6% ( 註 )。

註 : 少數門市係因 2017 年末開店，故未於
2017 年受稽核。

33

參照「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」
制定品保訓練課程及測驗卷，
全年度受管理顧問公司稽查之
門市數佔全年度全台所有門市
數之百分比。

第一款

第一目

6

統一超商針對門市販售之食用商品受食品安
全衛生管理法及其子法所規範，其中之子法
包含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及食品衛生標準
等衛生福利部公告之法令函釋。2017 年度
統一超商未因違反前述法令規範遭處罰鍰。

42

2017 年度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
司直營門市因違反「食品安全
衛生管理法」暨子法，主管機
關來函處以罰鍰之件數。

第一款

第二目

  依「上市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」第四條第一項 ( 以下簡稱「作業辦法」) 加強揭

露事項與確信項目彙總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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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確信標的資訊 頁次 適用基準
作業

辦法

不適用，因統一超商之自有商品未採購符合國際認可責任標準之食品。
第一款

第三目

不適用，統一超商本身並無自我營運工廠。
第一款

第四目

7.

2017 年間統一超商有合作關係 ( 註 1) 的自
有商品食品類供應商 ( 含代工廠、直接交
易原料供應商及蛋品供應商 ) 共計 51 家，
稽核完成百分比為 100%( 註 2)；針對這 51
家供應商共執行 192 次稽核，稽核結果合
格共計 188 次，合格百分比為 97.9 %。針
對不合格的廠商除依商品品質合約進行罰
款外，已要求供應商進行改善，並完成複
評，皆已達合格標準。

註 1. 定義為 (1)2017 年以前經新廠評鑑合
格並通過內部簽呈之既有供應商。(2)2017
年間通過新廠導入評鑑合格之新供應商。
(3) 於 2017 年間提出停止評鑑申請通過者
也計入。

註 2. 四家代工廠、二家直接交易原料供應
商及一家蛋品供應商，已依供應商評鑑前
次評鑑等級對應之評鑑頻率期限內結束交
易及代工，故 2017 年依對應之管理辦法要
求不需進行稽核。

39

依據「自有商品委外代工廠實
地評鑑管理辦法」、「原物料
供應商及原物料管理辦法」及
「業務用蛋品原料之管理作業
辦法」( 請詳第 36-38 頁 )，對
自有商品食品類商品供應商執
行評鑑之家數、百分比、稽核
次數與結果。

第一款

第五目

8

2017年門市一次性用品類國內供應商 (註1)
共計 10 家，稽核完成百分比為 100%( 註
2)；針對這 10 家供應商共執行 13 次稽核，
稽核結果合格共計 13 次，合格百分比為
100%。

註 1. 係指門市為服務消費者所提供的一次
性使用之紙杯、碗…等與食品接觸產品之
國內製造廠。

註 2. 安捷企業一工廠，已於年度評鑑計畫
預計評鑑月份前結束製造，故 2017 年依對
應之管理辦法要求不需進行稽核。

39

依據「統一超商用品評鑑表 -
非食品類工廠實地評鑑表」( 請
詳第 39 頁 )，2017 年針對門市
一次性用品類國內供應商執行
評鑑之家數、百分比、稽核次
數與結果。

第一款

第五目

不適用，統一超商目前尚未被法規要求建立追蹤追溯系統。
第一款

第六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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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確信標的資訊 頁次 適用基準
作業

辦法

9
截至 2017 年底品檢實驗室已依 CNS 或台
灣食藥署等機關公告、建議所建立之檢驗
項數為 580 項。

31

截至 2017 年底品檢實驗室依
CNS 或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食品
藥物管理署公告、建議所建立
之檢驗項目數 ( 註 ) 及政府公告
合法使用食品添加物之檢驗項
目數。

註：此檢驗項數含規範之方法
學及統一超商自行開發之
方法學。

第一款

第七目

10 而非依上述公告方法所建立之非制式自行
檢驗項目為 137 項。

31

截至 2017 年底品檢實驗室參
照國外法規或國際期刊 ( 非依
CNS 或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食品
藥物管理署公告、建議所建立
之檢驗項目 ( 註 ) 及政府公告
合法使用食品添加物之檢驗項
目 )，所建立之非制式檢驗項
目數。

註：此檢驗項含規範之方法學
及統一超商自行開發之方
法學。

第一款

第七目

11
我們的品檢實驗室針對財團法人全國
認 證 基 金 會 (TAF) 認 證 項 目 取 得 ISO/
IEC17025:2005 證書。

32 取得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
(TAF) 之認證實驗室。

第一款

第七目

12
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(TAF) 認證項目 :
依 ISO/IEC 17025:2005 執行的驗證範圍為
微生物 4 項。

32 取得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
(TAF) 認證之項目及總和。

第一款

第七目

13

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(TFDA) 認證項目 :

1. 硝基�  喃代謝物類 4 項

2. 氯黴素類抗生素 4 項

3. 多重殘留分析 ( 二 )48 項

4. 微生物類 4 項

5. 著色劑 8 項

6. 赭麴毒素 A 1 項

7. 棒麴毒素 1 項

32 取得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
(TFDA) 認證之項目及總和。

第一款

第七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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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確信標的資訊 頁次 適用基準
作業

辦法

14

品檢實驗室產生費用總計新台幣 27,751 仟
元，包括委外檢驗費用新台幣 5,947 仟元
( 註 ) ，佔個體營業收入 0.019%。

註：品檢實驗室產生費用包含 : 檢驗、薪
資、折舊、租金、設備修理、雜項購
置等費用。

32
2017 年品檢實驗室之相關支出
佔個體財務報表營業收入之百
分比。

第一款

第七目

15 2017 年商品與原物料共檢測 983 項，通過
檢驗合格為 963 項，合格率 98.0%。

32

依 CNS 或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食
品藥物管理署公告、建議所建
立之檢驗項目 ( 註 ) 、政府公告
合法使用食品添加物之檢驗項
目及參照國外法規或國際期刊
（非依 CNS 或行政院衛生福利
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、建議
所建立之檢驗項目 ( 註 ) 及政府
公告合法使用食品添加物之檢
驗項目）之非制式檢驗項目之
檢驗總件數、檢驗合格件數與
合格率。

註：此檢驗項含規範之方法學
及統一超商自行開發之方
法學。

第一款

第七目

16

於 2017 年期間，自有商品食品類供應商
( 含代工廠、直接交易原料供應商及蛋品
供應商 ) 家數為 51 家，以供應商之工廠統
計，共有 95 個工廠；其中自有商品食品類
國內代工廠數為 62 個代工廠，全數均取得
國際食品安全管理系統認證 (ISO22000 或
FSSC22000)。

38

2017年期間自有商品之食品類
別供應商家數、工廠數總和、
國內代工廠數總和、ISO22000
或 FSSC22000 認證證書及取
得 ISO22000 或 FSSC22000 認
證之國內代工廠數總和。

公司自願
確信項目

17

統一超商雖非屬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9
條所規範應建立追蹤追溯系統之業者，但
為加強自有商品安全控管，我們仍與中
華鮮食發展協會合作，建立自有商品食
品類產品原物料及品保管理資料庫 ( 原物
料暨品保管理系統，Material and Quality 
Assurance System, 簡稱 MAS)，針對商品
原料與供應商，進行溯源管理。透過 MAS 
系統中建立商品仕樣書，載明自有商品食
品類產品之原物料與供應商來源。截至
2017 年底自有商品食品類產品之商品仕樣
書於 MAS 系統建檔完成比率為 86%。

31

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9 條及
自有商品食品類產品原物料暨
品保管理資料庫，截至 2017 年
底商品仕樣書建檔完成比率。

公司自願
確信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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